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常德市普通住宅空置期间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局（国动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发展改革商务统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西湖、西洞庭管理区发展改革统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市城区各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
《常德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施细则》（常发改价调〔2020〕609号）实施以来，有效规范了全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秩序。当前，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变化，存量空置住宅规模逐年增加，空置房物业收费纠纷矛盾日益凸显，为推动物业服务行业有序健康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普通商品住宅空置期间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有关事项补充规定如下：
一、空置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阶梯式优惠：从房屋交付日期的次月起连续空置至第24个月，按照备案标准的70%缴纳物业服务费用；从第25个月空置期起连续至房屋空置结束，按照备案标准的90％缴纳物业服务费用。
二、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其他仍按照《常德市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施细则》（常发改价费〔2024〕16号）执行。执行期间如遇价格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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